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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哈尔滨学院体育学院
三、协办单位
黑龙江朝晖击剑俱乐部
四、比赛日期和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5年11月8—9日
（二）比赛地点：哈尔滨学院击剑馆
五、参赛单位
各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在籍全日制学生（含2025届毕业生）
六、竞赛分组及项目
男子组：佩剑、重剑、花剑个人和团体
女子组：佩剑、重剑、花剑个人和团体
七、运动员参赛条件
1.报名参加本次大学生击剑比赛的运动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在读全日制本科学生及研究生。
2.参赛运动员需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且经区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证明身体健康且适合参加所报名参赛的项目并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参赛单位须是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会员，非会员单位需申请会员并填写《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单位会员申请登记表》。
八、报名办法
1.由院校组织报名，每队可报名领队、教练各1人，运动员若干人，运动员不能兼任领队和教练。
2.团体比赛：每剑种限报一个团体。
3.参赛运动队必须提供报名表加盖公章、学生本人入学新生录取名册（带招生办及学校录取章）、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以上材料扫描成PDF格式，以“单位+击剑报名材料”命名，与报名表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
4.请各参赛队在11月3日前将电子版报名表（word版），以“单位+组别+击剑”为名称，发送至黑龙江省学生体协电子信箱18646809664@163.com；联系人：都云峰，电话：18646809664。
（二）报到时审验材料，各参赛队在领队会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运动员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2.加盖公章的报名表原件；
3.大学运动员学籍证明（加盖学校公章）；
4.保险单据（附件3）；各参赛单位所有人员必须自行购买；
关于本次比赛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不低于10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2万）；以及由于比赛引发的其他相关问题。保险有效期时间包括比赛来回途中；
5.健康证明（附件4）；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比赛的体检报告（体检必须包含三个月内心电图）；
6.自愿参赛及风险告知书（附件5）；
7.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会员登记表（附件6，非会员单位填写）；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联系人：王忠才，电话：13303601231，微信号：WZC13303601231。
九、经费
（一）各参赛运动队需缴纳参赛费1000元（报名资审时缴纳，以每支参赛队伍为单位缴纳）。报名费须在11月3日前缴纳，参赛单位需缴纳赛事保证金2000元（比赛当天交给裁判长），比赛过程中无赛风赛纪问题，未出现滋事挑衅，打架斗殴等情况，原路退还保证金。
（二）通过银行转款至以下账户：
户名：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岗支行
账  号：674020071809016
注：缴纳方式只接受转账（手机网上银行转账也可），现金缴纳的请到银行柜台按上面账号支付；均需备注“报名单位名称和击剑锦标赛”字样。发票信息请与报名邮件一并发送。
（三）所有参赛单位交通费、食宿费自理或由派出单位承担，标准按各单位财务相关规定执行。
十、竞赛办法
1.执行国际剑联最新击剑规则。
2.进行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团体赛。
3.各剑种参加团体赛运动员不足时，可由本单位已报名的其他剑种运动员兼项参加该团体赛。
十一、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剑种个人赛录取前8名，团体赛录取前6名，不足前8名参加的个人赛和团体赛按报名人数或队数减一录取名次，个人前3名颁发奖牌及证书，个人前8名颁发成绩证书，团体前三名颁发奖牌及证书。
十二、器材、服装
1.比赛所需服装与个人使用器材自备。
2.符合中国击剑协会比赛器材规定，并接受大会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花剑必须使用最新导电护面）。
3.本次比赛所有器材由黑龙江朝晖击剑俱乐部提供（共计4套国际比赛进口剑道，提供办公用品等全部器材）。
十三、资格审查
1.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比赛突出教育特色，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报名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不得补报或更换其他运动员。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取消其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收回证书。
2.如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必须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核准并签名的申诉报告。
十四、报到及领队会议
1.报到时间：2025年11月8日；
2.报到地点：哈尔滨学院击剑馆；
3.报到联系人：王忠才；
4.领队会：2025年11月8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哈尔滨学院击剑馆。
十五、技术官员
1.裁判长、裁判员由执行单位选派；
2.辅助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协商选调。
十六、保险及体检
参加本次大学生击剑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须持有为参加本次比赛办理的击剑专项意外伤害保险；发生意外伤害情况，所需医疗急救等相关费用由参赛运动员自理。保险购买方法：可以选择（微信小程序：腾讯微保，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各单位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并开具健康体检证明（附件4），各单位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本单位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十七、反兴奋剂要求
为维护运动的纯洁性、公正性，保护运动员身心健康，坚决反对和绝不允许使用任何违禁药物。
十八、赛事咨询
联系人：玄立鹏，电话：18345164517。王忠才，电话：13303601231。
十九、其他
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2025年10月9日


附件2
2025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                 教练：
领队：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重剑
	佩剑
	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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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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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5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证  明


黑龙江省大学生击剑锦标赛组委会：（以下姓名必须打印）



我单位领队：
运动员：


教练员：



均已参加击剑项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此证明！

报名单位：（公章）        报名单位领导签字：

教练员签字：             
2025年  月   日
注：各代表队请自行为参赛队员参加保险！

附件4
2025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
（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
证  明

黑龙江省大学生击剑锦标赛组委会：（以下姓名必须打印）

我单位运动员：


经医院检查身体健康，可以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
特此证明！


体检医院：（公章）        报名单位领导签字：



教练员签字：             
2025年  月   日

附件 5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2025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领队、教练员会议时交给组委会。

附件 6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单位会员申请登记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类别
[请在方框上
打钩]
	
□高等院校  □中学

	教职（员）工 总人数
	
	学生人数
	

	申请入会承诺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我单位自愿申请加入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成为单位会员。如能获准成为单位 会员，我们将认真履行会员义务：
1.执行本协会的决议；
2.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
3.完成本协会交办及委托承办的工作和其他有关义务；
4.按规定交纳会费，会费标准及交纳方式经会员大会通过后执行； 5.向本协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单位联络人
（推荐理事人 选）
	姓  名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手机号
	
	微信号
	

	
参加学生体育协会（含分会）情况
	

	申请单位意见：


签字：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审查意见：（协会审查）

签字：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